
佛航道通〔2016〕11号

佛山航道局关于陈村水道
石壁河段设标的通告

各有关单位：

因陈村水道石壁河段临时堆放码头施工，拟在该施工水域设

侧面灯桩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设标地点：陈村水道石壁河段。

二、标志灯质节奏：陈村水道石壁河段临时堆放码头上游 100

米、下游 50米各设置右侧面灯桩一座。灯质：单闪红光，周期 4

秒(0.5+3.5 秒)。

三、实施日期：自 2016 年 6 月 28日起，至 2018 年 5 月 31

日。



以上各节，请转所属船舶、排筏知照，以策安全。

佛山航道局

2016 年 6 月 29 日


